
— 1 —

汕大发〔2024〕102号

（2018年 4月 18日第 9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

2024年 5月 8日第 12次校长办公会议第 1次修订）

第一条 为表彰汕头大学最优秀的本科毕业生，学校特

设立汕头大学奖章，并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日制在校本科生。

第三条 学校设立汕头大学奖章评选委员会，负责汕头

大学奖章评选工作。评选委员会主席由分管学生工作的校领

导或其委任的代表担任，委员由学生处代表 1名、教师代表

3名组成，其中教师代表由各学院老师轮流担任，人选由各

学院院长推荐。

第四条 评选委员会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评选获奖者：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树立远大理想，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综合素质，每

学年的综合素质评价总分排名百分比均居于同年级同专业

的前 15%（按比例推荐人数少于 1人的专业由各学院根据实

际情况推荐）。

（三）学习成绩优秀，在校期间总 GPA 排名百分比居

于同年级同专业的前 10%（按比例推荐人数少于 1人的专业

由各学院根据实际情况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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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积极参加校园文化活动、公益性活动和社会实践

活动，并受到校级以上表彰。

（五）具有良好的判断力、才智、创造力以及广泛的兴

趣，在学术研究、学科竞赛、创新发明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

（六）评委会还应考虑该生其他方面的杰出表现。

第五条 学生向学院提交申请，由学院初步审核、汇总

后将材料报送学生处。材料包括以下内容：

（一）汕头大学奖章申请表。

（二）一篇由该学生撰写的文章（1200字以内，用 A4

纸打印），内容包括其在校学习经历以及这些经历是如何形

成其人生目标和志向的。

（三）两封推荐信，其中一封需提供该学生在校期间突

出表现的事迹及参加的活动，或为校外社区所作贡献。

第六条 评选委员会将对以上所有材料进行评审，从中

挑选出表现突出的学生进入面试。评选委员会通过面试决定

获奖人选。

第七条 学生处将评选结果在校内办公信息网公示无

异议后由学校行文发布评选结果。

第八条 汕头大学奖章获得者 1名，提名奖获得者若干名。

第九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汕头大学，具体解释工作由学

生处承办。

第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原《汕头大学奖章

评选办法》（汕大发〔2018〕47号）同时废止。


